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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教育的转型。教育的自觉转型以人的转型为核心。公民是当代中国人之转

型所在，公民教育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教育转型之所在。公民教育不是政治教化，也不只是公民意识教育，

而是一种以培养公民完整素质为宗旨的新的教育形态。个人主体性和公共性是公民的两个基本品质。当代

公民的公共性已从传统的国家公民延伸到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因此，当代公民需要具备个人公民、社会

公民、国家公民、世界公民等多重身份，我们也必须以具备多重身份的复合型公民的要求来设计公民教育

的层次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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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社会转型。教育转型不仅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和表现，而且是

社会转型的动力和发动机。作为社会转型的结果，教育受社会转型的制约；作为社会转型的

动力，教育通过人的培养推动社会转型。人是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之间的中介。这使得教育

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既有联系又有距离，既有适应又有超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育转

型自身的独立性、内生性和自觉性，不至于成为社会的附属物而“被转型”。这是我们探讨

教育转型的前提和基点。 

一、人的转型：当代教育转型的核心 

教育转型是教育的一种整体性变革，指不同的教育形态之间发生的质变或同一教育形态

内部发生的部分质变或量变过程。如在人类教育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古代教育到近代教育、

现代教育，从农业社会教育到工业社会教育、后工业社会教育，从传统型教育到现代型教育

等等，都属于教育形态之间的质变，前后两种教育是具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形态。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一部教育史就是一部教育转型史。在教育发展中实现着教育转型。 

但对于同一社会内部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期而言，教育转型更多的是基于同一教育形态内

部各构成要素所发生的量变或部分质变，包括教育资源的优化、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结构

的调整、教育管理的分权、教育类型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课程与教学的改革、

教师的专业化等等，这些都是教育转型的衡量指标，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但教

育转型不只有外在形式的变化，更要看到内涵的变化，包括教育性质、教育理念、教育目的、

教育价值、教育工作方针，等等。这些不仅是教育转型的重要内容，而且支配着教育的外在

转型。因此，我们对教育转型的分析，不仅要看到外在的表现，更要深入教育的内核，找到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素。在教育的内部，这一因素就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目的既是教育

活动的出发点，又是教育活动的归宿，所有教育活动的组织、开展都是围绕教育目的而进行

的。在这个意义上，教育转型首先是教育目的的转型。由于教育目的的基础性地位，教育目

的的转型将导致教育结构和活动的根本性改变，从而引发教育的整体转型。 

教育目的的核心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教育目的的转型意味着人的转型。因此，教育转

型当以人的转型为核心。但考察以往对教育转型的分析，无论是由生产关系划分的五种社会

形态的教育，还是由生产力划分的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以及由生产方式划分的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教育，都是把教育转型置于社会转型的视域下，基于社会形态的变

化，分析由社会转型导致的教育转型。这种对教育转型的分析，实际上是把社会的逻辑当作

教育的逻辑，以不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求教育，使教育蜕变为政治、经济、文

化的附庸，而失去自身的独立性。教育转型不是教育自主、自觉的转型，而是作为社会工具

的“被转型”。教育转型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更符合人性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再现和



复制现实社会的要求。教育所奉行的不是教育的规律、人的发展规律，而是政治斗争和市场

功利的需要。 

回顾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教育被视为“上层建筑”，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被“政治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

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又被视为“生产力”，成为开发人力资源、提

升人力资本的工具而被“经济化”。教育从“作为上层建筑”到“作为生产力”，其运作的逻

辑是政治和经济，唯独不是人的逻辑。在这一视野中，教育转型不是以人的转型为核心，而

是以社会转型的需要为重点。因此，工具性教育转型的核心是社会转型。 

理论上，工具性教育基于一种社会机械决定论的假设：社会是外在于人的实体存在，社

会的发展是由机械因果决定的自然过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社会哲学观看来，

只有社会的存在，没有个体的存在。社会具有压倒优势和绝对支配地位，人只能作为社会的

客体，被社会所塑造。
［１］

这种机械的社会决定论，在古代人与人之间处于依附关系状态下，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随着近代产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开始出现，

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人不仅要适应社会，更要创造社会。所以，社会转型不再是社

会的自然变迁，而是社会行为主体自觉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过程。人因此成为社会的创造者，

社会转型的主体，社会转型正是在理性社会主体的自觉主动推动下进行的。
［２］

正如法国著

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所言，社会的转型是一场“人的革命”，人的变革将牵动着整个

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罗马俱乐部报告也指出，一个新型社会只有在其形成过程中有新人产生

时，或更确切地说，只有当今占优势的人类各结构彻底变革时，才能出现。 

从“作为社会的客体”到“作为社会的主体”，人在社会中地位的变革，意味着教育不

再培养“工具人”，再现和复制社会的要求，而是要培养“主体人”，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

使当代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
［３］

这就是不同于工具性

教育的超越性教育。 

对工具性教育而言，教育适应社会的要求，基于社会的变化而“被转型”，社会的转型

主导着教育转型；但对超越性教育而言，教育基于人的变革而转型，人的转型主导着教育转

型。将人的转型作为当代教育转型的主题和核心，这是教育自觉意识的表现
［４］

，也因此是

教育的自觉转型。 

教育转型的核心从社会到人，既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回应，也是对教育本真的回归。站

在人的立场上认识教育，“人”是教育的原点，成“人”是教育的根本追求，教育活动就是

促使人成为“人”的活动，人的生成与发展是教育内在的逻辑，人的成长是教育工作的出发

点和归宿。强调教育成“人”并不因此否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只不过教育的社会功能要通过

培养人来发挥，而且也不再是再现和复制已有的社会，而是创造一个未来的“新”社会。 

二、公民：当代社会人之转型 

马克思说：“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５］

他将人性的历史变化

分为三种形态：人的依附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

展和他们的共同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６］

这三种形态对应

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狩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人不得不结合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

群体。到了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依附关系代替了血缘、地缘的自然依附关系。无论

是自然依附，还是阶级依附，个人都是群体和社会的附属物，作为独立的个人尚不存在。生

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勃兴，孕育了以物的占有为标志的个人独立人格。

在追求和占有物质利益的生产方式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单子式存在，人与人之间彼此

分离、对立，只能以社会契约来维持共同的社会生活。当代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市场经

济的充分发育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以及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世界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加速形成，使人的“单子式”生存样态朝着“普遍交往”的生存样态转变，人的发展也开始

由第二种形态转向第三种形态。从第一种形态到第二种形态，从“无我”到“有我”，标志



着个人的独立。从第二种形态到第三种形态，人的发展从“我“到”我们”，主体间性的发

育，标志着人的类本性的形成。人性的发展从“无我”到“有我”，到“我们”，一方面是个

人独立性的唤醒，人首先要成为主体，另一方面表明随着人的普遍交往，社会公共性的增加，

个人主体也具有了公共性，最终成为类主体。类主体是人的自觉存在状态，是“小我”与“大

我”的有机融合。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来看，第一种形态的人的依附性关系已成为历史，近代工业革命

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催生了个人的主体性。到了当代西方社会，个人主体性已暴露出

严重的危机而日落黄昏，正在走向一个后个体主义的时代。
［７］

这意味着在当代西方，人的

发展状态正在由第二种形态向第三种形态转型。 

就中国社会的状况而言，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由产品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转向城镇社会，由权威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由伦理社

会转向法理社会，由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由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由同质单一

性社会转向异质多元性社会，由权力社会转向能力社会，由依附社会转向自立社会，由人情

社会转向理性社会，由静态社会转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转向“市民”社会
［８］

，等

等。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现代化的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张扬人的主体性，是社会转型的核心。传统社会中，个人处于

依附地位，被称为“臣民”、“子民”、“庶民”、“百姓”。“臣”与“君”相对，“子”与“父”

相对，“庶”与“士大夫”相对，“百姓”与“官”相对，这些称谓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等

级依附关系，突出的是君的绝对权力和臣民的绝对服从，是君的高高在上与臣民的屈辱地位。

“臣民”、“子民”、“庶民”、“百姓”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有对统治者的责任、义务和服从，

故臣民“无我”。
［９］ 

臣民社会是专制社会，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要从传统的专制社会走向民主、开放的现代

社会，人之转型也从“臣民”、“子民”、“庶民”转向“公民”。尽管古希腊已有公民的出现，

不过那时的公民仅指一部分享有特权的自由民，是少部分人的特殊身份，与现代公民不可同

日而语。严格说来，公民是与工业革命相关的现代化的结果，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公民区别

于臣民，重要的就在于公民的权利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臣民没有权利，只有服从和义务。

公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首先要有正当和合法的权利，没有权利谈不上人格的独立，人格的

独立要由权利来保证。权利与义务又是统一的，具有权利的公民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只尽

义务没有权利，是臣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造成了公共生活的缺失，也不是公民。公民在

人人平等的制度基础上，保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长期以来，我们的公民教育，义务强调的

比较多，权利强调的比较少，这是我们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迅速打破了原有

的利益格局，催生了个人的主体性，使个人具有了独立的人格、权利意识和个人利益，从而

使权利、利益、公平、平等、竞争、参与、理性、开放等观念深入人心。由计划经济到市场

经济，经济结构的转型，引发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包括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使

传统伦理社会转向理性社会，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和

谐的基本条件。《决定》提出，到２０２０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为此“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

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

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落实，不仅需要制度，更需要公民。

因为公民与民主制度是一体两面，公民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制度必须由具有健全精神的公

民来管理和使用”
［１０］

。 

由臣民到公民，公民具有了独立自主、平等的人格和权利，这是公民的首要因素，也是

自由主义公民观所强调的。当代公民观正在由自由主义向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发展。尽管共

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具有差异，但它们在强调公民的公共性上具有一致性。这就形成当代公民

的第二个特性：公共性。公民不仅不应该是臣民，而且也不应该是“私民”。自由主义的公



民观固然走出了臣民的束缚，但只在乎个人的私欲和利益满足，而不顾公共的利益，个人容

易成为“私己之民”。公民在乎“私我”，但无数个私“我”都是平等的关系。不平等的私民

有我无他，不是公民，而是暴民。平等的公民关系，不仅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更意味

着公共的利益、公共的善。公民在“公”的意义上，是身份平等的，具有公共理性、公共精

神，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人。公民共和主义认为，公共善应

优先于个人的私利，个人必须以公共善为其行为的最终考量。社群主义则强调公民对社群的

认同和成员间的共享关系，把义务和责任也视为公民身份的重要构成。 

中国主导的社会转型呼唤个体公民，但日益形成的全球化社会、网络社会以及“公民社

会”，使公民间的公共生活的范围日益扩大，领域日益增多，强度日益增大。全球化将人类

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超越了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局限。这

使得现代公民虽然离不开民族、国家，但不局限于民族、国家，而是超越民族、国家公民的

内涵，扩展成为世界公民、全球公民。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为核心的网络社会，不仅扩展了

人们的生活空间，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形成世界普遍交往的社会结构，使交往

超越了时空、国界，虚拟、匿名的交往使交往更具有主体性、自由性和平等性、普遍性。公

民社会，也称市民社会，通常包括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

近年来，一些民间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并在卫生、文化、教育、社

会福利、社会救助、劳动力培训等方面发挥着作用。从趋势上看，市民社会的领域将越来越

大，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能力也将不断增强。
［１１］ 

其实，公民的公共性不只是体现在全球社会和公民社会之中，人在各种社会领域中过着

多重化的公共生活：家庭的、邻里的、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世界的。其实，重要的不

在于有多少种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的范围有多大，而在于所有的公共生活都要具有公共性，

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总之，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既孕育了个人的主体性，也孕育了公民

的公共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个人的主体性和共同体的“公共善”相统一的当代公民正在

出现。因此，可以说公民是当代社会的人之转型。 

三、公民教育：当代教育转型的走向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呼唤公民的出现。以公民改造社会，促使当代社会的转型。以社

会转型对公民的需要，促使教育转向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社会转型的需要，是当代教育转

型之所在。 

“公民教育”首先是一个西方的词语。在英语中，关于公民教育就有不同的表述：ｃｉ

ｖ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ｉｖｉ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

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等，表述不同，其内涵略有差异。cｉｖｉｃ较重视公共连带

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义务，以及爱国心、公民德行的培养；ｃｉｖｉｌ重视对近代欧美文明

的理解，对权利、私人领域的合法性的证明，偏向自由主义；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重视

个人在公共生活中角色扮演的认识、行为模式的塑造及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知识技能等，与

社会化有关。
［１２］ 

我国学者对公民教育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在狭义上，有的学者把公民作为具有一国国籍

的人，与外国人相对，公民等同于国民，公民教育就是国民的国家认同教育。有的学者把公

民视为特定“公民社会”的成员，公民教育就是培养公共性的教育。在中义上，有学者把公

民作为政治人、道德人，公民教育成为培养公民意识、公民道德的教育。在广义上，有学者

把公民作为当代教育的目标，培养公民就是培养什么人的全部教育。
［１３］

我国学者对公民教

育的三种理解，只是范围的不同，没有根本的差异。 

我们认为，公民作为当代转型社会中国人的应然存在状态，作为培养人的教育，理应成

为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公民教育是当代中国教育转型的新形态，应在这个基础上来建构我

们的教育体系，来建构我们的教育内容。这是整个教育的概念，不只是一个公民道德教育的

问题，更不只是一个公民的公共教育问题。只有在整体教育的意义上认识公民教育，才能使



我们的教育真正转向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 

我国教育目的对培养“什么人”的定位，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多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通常强调政治立场、

社会态度和阶级属性，是一种阶级身份、政治身份。公民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身份、法律身份。

我国教育目的定位在“人民”的范畴，以人民的要求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强化他们的国家

认同、社会服从和义务，而容易忽视公民个人的权利。公民既不等同于臣民、私民，也不完

全等同于国民、人民。因此，我们必须从当代公民的身份和公民资格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公民

教育。 

１．公民教育的性质 

公民的内涵因时代变化、国家不同，其意义和指向也在变化。公民是特定时代的公民、

特定国家的公民，具有特殊性。但公民区别于臣民、私民，在以下两点上具有普遍性：第一，

公民是主体，有独立人格，有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公民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

这使公民区别于臣民。第二，公民之“公”在于与他人过一种共同的或公共的生活。在共同

的生活中，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是平等的；在公共生活中，不仅有个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

且还有公共利益和公共善。在西方公民观的演进中，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共和主

义和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生活的参与、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德等。它们各自突出公民身份的一方

面，并且把二者对立起来。为超越这种对立，美国学者 理查德 · 达 格 （Ｒｉｃｈａｒ

ｄ Ｄａｇｇｅｒ）提出了“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

ｌｉｓｍ），认为“只要公民身份的自由主义权利观不是被解释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它

就可以与共和主义传统形成某种嫁接”。
［１４］

这意味着，社会公共性的实现，并不等于要放

弃个人的主体性，而是要使个人的主体性过渡到共主体的主体间性。有学者提出，公民教育

以公民独立人格为前提，以公民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基本取向，在性质上是主体性教育。
［１

５］
这种认识的合理性在于，它显示了公民个人主体的品质，但它忽视了公民的社会生活、社

会责任、社会公德的公共性。公民是主体，但不是单子式主体，而是在共同生活、公共生活

中的共生主体。因此，公民的主体性不是单子式的个人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 

主体性是主体在主—客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能动特性。在主体性中，一方是主体，

另一方是客体，主体性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支配和利用。主体间性则超越了主—客关

系中占有性个人主体的理念，把主体性置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中，主体之间不是占有和被占

有的关系，而是主体间平等共生关系。它保留了个人作为主体的根本特征，同时强调主体间

的平等性、和谐性和公共性。主体间的关系，不是个人主体的对立关系，也不是大一统的整

体关系，而是个人主体间“和而不同”的对话、交往、合作关系。这就是共同或公共生活中

的公民关系，主体间性也因此成为公民的特征。所以，公民教育在性质上是主体间性教育，

既有个人主体教育的一面，又有公共教育的一面，二者是统一的。例如，帕特丽夏·怀特（Ｐ．Ｗ

ｈｉｔｅ）把“勇敢”和“民主”同时作为公民的两种品格，勇敢表明个人主体的品质，民

主表明主体间性的品质。对此，怀特反复强调，“对于家长、教师和未来的公民来说，注意

力要放在民主的价值 和 态 度 上，而 不 要 放 在 ‘是 勇 敢 的’（ｂｅｉｎｇ ｂｒａ

ｖｅ）这一点上”。他向教育者和学生建议，公民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对民主的信仰以及

准备成为有活力和生气的公民上，而不应放在反思勇敢的性质和怎样才是一个勇敢的人这些

问题上”。
［１６］

个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并不矛盾。公民教育秉承“人是目的”的崇高理念，

把每个人都作为目的，因此，必须把个人主体性纳入主体间性之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主体

间的平等关系，而不是一种主客的对立关系，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应该是一种主体间

性。公民虽然需要个人主体人格的觉醒，但公民人格不是个人主体人格，而是共和人格。所

以，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公共性成为公民教育的基本限度。在这个意义上，公民教育主张的

个人主体性和权利也不是无限度的，它以不妨碍他人和公共性为底线。公民教育的主体间性，

决定了公民教育既要使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具有独立人格，又要参与公共生活，与他人

平等协商、沟通，达成共识和互识。因此，公民教育的方法是民主的、协商的、对话的。 



２．公民教育的层次 

个人主体性和公共性是公民的两大基本因素。个人主体性是公民在私人领域的存在表

征，它以个人的人格独立为前提，以个人的权利义务为标志。因此，公民的首要身份就是权

利主体。公共性是公民在公共领域的存在表征，公民是公共生活中人之形象。依据公共生活

的范围，公民可以是社会公民，即公民在社会中的身份要求；国家公民，即公民在国家中的

身份要求；世界公民，即公民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要求。个人公民（权利主体）、社会公民、

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构成了当代公民的四重身份。因此，公民教育必须指向公民与个人、家

庭、邻里社会、地区社会、民族国家以至世界、生态自然的关系。依据公民的多重身份，公

民教育应该由如下四个方面构成： 

（１）个人公民教育。个人成为公民，首要的前提是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人

格，个人不是公民。个人没有正当权利，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是紧密

相连的，享有权利也必须尽相应的义务。只要权利不尽义务，或没有权利只有义务，都不是

民主社会需要的公民。因此，公民教育首先要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学会维护和

捍卫公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履行公民义务，成为健全的个人公民。 

（２）社会公民教育。公民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包括邻里社区、地区和公民社会组织。

无论是哪种共同体，都聚集着人们的共同利益，因此，公民必须具有公共意识和现代文明素

养，遵守公共秩序，认同社会公意，尊重社会公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承担社会义务，维

护社会共同利益。社会公民的核心是公共性，包括社会公德、公共理性、参与意识、责任意 

识、宽容意识、互助意识、人道主义等。社会公民教育的重点在于公民道德和公共理性

的培养。公民道德有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等。作为公民的理性，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那

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它的本性和内容是

公共的。
［１７］ 

（３）国家公民教育。现代社会，国家是公民的主要载体。现代公民身份主要指公民在

国家中的身份地位、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参与行动。“一个具有真

正公民资格的人不仅应该具有一国国籍，更应该从内心深处明确自己与国家共同体之间，自

己与共同体中其他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国家中的公共生活。”
［１

８］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国家公民教育、国家认同教育。国家公民教育就

是要使公民树立国家主人意识、民族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

念，认同国家政治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自豪感，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捍卫国家尊

严和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正义。 

（４）世界公民教育。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的推进，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公

民的公共性也超越了国家、地域的局限，而趋于全球化和国际化，这就形成了当代公民的新

身份———世界公民。世界公民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关注国际事务，并为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积极行动的公民。世界公民不是一个无国籍的世界人，而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

全球关怀的国家公民。没有世界视野的国家公民必然是狭隘的、霸权的，没有国籍的世界公

民也是荒诞的、幻想的。世界公民教育要使公民树立人类整体的意识、地球村的意识、可持

续发展的意识，尊重国际公约和规则，尊重他国的主权和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致力

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实现天人合一。因此，世界公民教育包括国际

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和平教育、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等。 

在上述公民教育的四个方面中，个人公民教育是第一层次的，社会和国家公民教育属于

第二层次，世界公民教育属于第三层次。第一个层次优于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优于第三

个层次。这意味着，当公民的多重身份发生冲突时，对前者的捍卫先于后者。当代公民教育

的重点应该立足于第二层次，培养公民的国家主人意识和社会文明意识。 

３．公民教育的目标 

公民教育不只是公民意识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作为完整公民的培养，公民教育的目标

由公民知识、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行为四个方面构成。 



在公民知识方面，包括政治知识（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人权），法律知

识（各种法律规定、立法及诉讼程序、司法公正、权利救济），经济知识（经济体制、经济

发展状况、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职业生活），社会知识（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社会公共生活、

社会组织、社会义务）。 

在公民意识方面，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国家意识、民族

意识、权利与责任意识、社会公共意识、现代文明意识等。 

在公民道德方面，包括自尊、自爱、仁爱、宽容、感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公道正

派、公德心、社会正义等。 

在公民行为方面，主要是指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些基本能力，如批判反思能力、理性

沟通表达能力、向责任部门或者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的能力、维护权益的能力、参与民

主政治的能力、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等。总之，公民教育就是要给公民传授相关的公民知识，

使他们具有公民的意识、价值观和公民道德，掌握公民行动的技能和要求，积极参与公民的

生活，实践公民的行为，在公民生活实践中成长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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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Human Transformation and Civic Education 
 

         FENG Jian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comes together with social transforamation. The core in 

self-motivated education transforamtion is human transformation .Citizenship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 As a result of that， civic education is the key in Chinese education 

transforamtion. Civic education is neither political education nor education of citizenship awareness. It is 

a new form of education with an aim to foster high quality citizens. Individuality and commmunality are 

the two basic quality of citizenship. The communality of contemporary citizens includes the trasitional 

view of nation citizenship to social and world citizenship. Contemporary people have taken up multiple 

roles of being individual，social， national and world citizens. In desiging the curriculum of civivc 

education，the different levels and goal are required to meet the various roles of complex citizenship. 

 

Key words: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human transformation；complex citizenship；civic education 

　　　　　　　　　　　　　　 

 

 

 

 

 

 

 

 

 

 


